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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覺醒來，你發現小孩看著你的表

情怪怪的，問他怎麼了，他哭了出來：「爸

爸，AI說你曾經因為性侵犯罪坐了五年

牢，是真的嗎？」 

上面的場景不只是一種想像，而是

正在真實發生中。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法 學 教 授 兼 刑 事 律 師 喬 納 森 ‧ 特 利

（Jonathan Turley）即被ChatGPT列為曾

有性騷擾行為的法學者，ChatGPT甚至

援引了一篇發布於2018年3月的華盛頓

郵報新聞，該新聞報導喬治城大學的特

利教授在一場前往阿拉斯加的校外教學

中試圖觸摸學生。但真相是：華盛頓郵

報從來沒發過這則新聞，特利教授在喬

治華盛頓大學而非喬治城大學執教，喬

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從未舉辦前往阿拉

斯加的校外教學，特利教授也從未被學

生指控騷擾1。 

無 獨 有 偶 地 ， 澳 洲 海 本 賽 爾 市

（Hepburn Shire）市長胡德（Brian Hood）

被ChatGPT指稱曾因支付賄賂而被判刑

30個月，但事實是他從未被指控任何犯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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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相反地，他還是一件關於澳洲儲備

銀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國際賄

賂醜聞的吹哨者2。胡德市長立即委請律

師寄發律師信，要求OpenAI更正錯誤，

否則提出誹謗訴訟。 

在特利教授或者海德市長的案例，

AI是否該負誹謗責任？ 

壹、 美麗的法律新世界 

人 類 社 會 試 圖 發 展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已有相當長

的歷史，早在二戰後隨著電子計算機的

發展即已逐步展開，並且在過去這十年

得到驚人的進展3。但真正讓一般社會大

眾真正有感的，或許還是始於2022年年

底發布的 ChatGPT ，以及隨後發表的

Bard、文心一言這一類的聊天機器人。

聊天機器人的問世，猶如平地一聲雷，

社會大眾突然驚覺到：原來AI的iPhone

時刻已經到來4。 

隨著AI更大幅度地躍入社會大眾的

生活，AI相關的法律議題再度成為法律

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像是AI產出與智

慧財產權的關係、AI對個人資料安全與

隱私的影響、AI的產品責任、AI的不實

言論、深度造假與假新聞、AI演算法歧

視5與反歧視政策……等。與以往的討論

不同，我們現在探討如何處理這些法

律議題時，有一種強烈的急迫感與既

視感，「未來式」已經變成了「現在進

行式」。 

在眾多AI法律議題中，本文以不實

言論為核心，試圖探討以聊天機器人為

主的AI（以下均以AI稱之），在回覆不實

言論而可能傷害他人名譽的情況下，是

否構成誹謗或其他的法律責任，並探索

未來可能的法律因應之道。 

貳、 現行關於誹謗的法律 
規定 

以美國普通法6的原則來說，原告如

果想在誹謗的民事求償勝訴，原告必須

證明四個要件：一、被告出版或散布一

個關於原告的陳述予第三人；二、該陳

述是錯誤或虛假的；三、被告至少要達

到過失（negligent）的程度；以及四、

確實造成原告名譽上的傷害。 

如果被陳述的對象是政府官員或公

眾人物的話，光證明被告是過失還不

夠，原告還必須證明被告有「真實惡意」

（actual malice），證明被告在陳述誹謗

的言論時，知道該言論是虛假或是對該

陳述是否虛假毫不在意或極其漠視7。此

時原告的舉證義務也被提高：在一般民

事訴訟中，原告需要達到的舉證程度是

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但要成立對政府官員或公眾人物的誹

謗，原告的舉證必須達到清晰可信的程

度（clear and convincing proof）。 

考慮AI的不實言論是否構成誹謗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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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第一個需要思考的是：有沒有真實

惡意或過失存在？ 

AI本身能不能成立真實惡意或過

失，取決於AI是否像人類一樣有主觀的

決策過程，或是像人類一樣有「注意」

的能力。但AI只是一種指令系統，經由

閱讀大量的資料來學習，然後以人類語

言模式來回答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

AI應不存在像人類一樣的主觀決策過

程，也很難被認為對特定事物有注意的

能力。而且，假設AI有像人類一樣「注

意」的能力，AI的合理注意行為標準是

什麼？是與人類相比，還是與其他的AI

相比？如果是與其他的AI相比，其他AI

的注意程度是什麼，目前有沒有一個合

理的標準？這些問題現階段都沒有答

案，從而就算我們認定AI有像人類一樣

「注意」的能力，恐怕也無法輕易推導

出AI有過失的結論。 

那麼開發AI的企業或程式設計師，

有沒有真實惡意或過失？AI依照所學習

的資料按照演算法來編輯回覆，除非原

告能證明在AI回答過程中，開發公司或

程式設計師曾特別指示AI如何回覆或使

用特定資料進行回覆，或者開發公司或

程式設計師有意識或知悉AI正在對特定

事項進行不實陳述，否則恐怕無法輕易

認定開發公司或程式設計師有真實惡意

或過失8。 

從而，當原告要主張AI的不實言論

構成誹謗時，現行法律下要證明誹謗主

觀要素存在，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在客觀要件上，要成立「誹謗」責

任，原告需要證明自身因誹謗言論遭受

損害。不過，當AI回答問題時，通常只

有很少的觀眾，經常就是只有使用者本

身，而且不同的使用者向AI提出同一個

問題時，它可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甚

至是同一個使用者在不同時間提相同的

問題也會得到不同的答案。而且，觀眾

真的會因為AI答覆而對原告產生負面評

價嗎？還是會一笑置之地說AI又在胡言

亂語了？以ChatGPT來說，其使用者介

面清楚地標示警語：「ChatGPT可能會提

供關於人物、地點或事實的不正確消息」

（ ChatGPT may produce in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 places, or 

facts.）；如果問ChatGPT某件事是否為

真，它也經常強調自己不具備查證事實

的能力。被告可能因此會抗辯，使用者

清楚知道AI言論不可盡信9，原告並未真

正遭受名譽的損害。基於以上這些理

由，即使AI確已做出不實言論，原告要

證明損害的範圍跟程度不是沒有困難，

使得原告要在誹謗訴訟獲勝的難度增

加。 

參、 互動式電腦服務提供者？ 

除了不具備「誹謗」的主客觀要件

外，AI的開發企業還可援引其他的法律

主張。 



 

 誰說法治 月旦律評．No.17．2023.8 106 

演算法是否會導致誹謗責任，其實

不是全新的法律議題，Google過去即因

為提供搜索引擎服務而面臨數次有關

「誹謗」的訴訟。面對這類型的訴訟，

Google在美國法下有一個很強的理據：

美國傳播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2016)）第230條。該法條規定，「任

何互動式電腦服務的提供者或使用者

（provider or user of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不因為另一位資訊內容提供者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提供的消

息而被視為是該消息的散布者或言論

者」。「互動式電腦服務提供者」與「資

訊內容提供者」不同，後者的工作是負

責創造或開發資訊，並藉由網路或其他

互動式電腦服務將所創造或開發的資訊

提供出去；相較之下但互動式電腦服務

提供者只是資訊流通的管道，不能僅因

為其散布了別人發布的言論就構成誹

謗。據此，AI的開發企業可能會主張其

只是類似美國傳播端正法第230條下的

互動式電腦服務提供者，即使AI答覆的

內容涉及了不實言論，充其量也只是資

訊的導管，不該因此就構成誹謗。 

不過，援引美國傳播端正法第230

條的主張不是毫無弱點。這好比，當

Google 的 搜 索 引 擎 具 備 自 動 完 成

（ auto-complete ） 或 自 動 建 議 （ auto 

suggestion）的演算法功能時，恐怕就難

以主張絕對不負任何言論責任。例如

2012年一名澳洲醫生即在加州對Google

提出誹謗訴訟，理由是在Google搜索引

擎輸入他的名字時，自動更正的演算法

會建議「破產」這個關鍵字，即使這名

澳洲醫生沒有破產，Google仍拒絕修正

其自動建議的功能。雖然這個案子最終

以澳洲醫師撤告做終10，但許多類似的訴

訟在歐洲做出不利Google的認定，像是

法國法院曾判決Google成立誹謗，因為

當用戶在搜索引擎輸入某家保險公司名

稱後，它會自動建議在該公司名稱後增

加「騙子」兩字，雖然Google抗辯自動

生成建議是基於演算法而非人為決定，

但該論述不被法國法院採信11。極其類似

地，德國法院也曾做出裁決，如果Google

搜索引擎提供的自動完成建議具誹謗性

質，那麼Google必須在收到請求後予以

清除12。 

如果今天AI答覆的不實言論是直接

引用網路資訊，那麼AI的開發企業要主

張互動式電腦服務提供者，有一定的道

理；但如果不實言論是AI自動生成或合

成的內容，像是本文開頭那篇從不存在

的華盛頓郵報新聞，那麼主張其只是互

動式電腦服務提供者而不負任何言論責

任，恐怕也不是沒有挑戰的空間。當然，

對AI的開發企業來說，AI什麼時候直接

引用網路資訊，什麼時候則會自動生成

或合成新資訊，這恐怕根本不是其能預

見或控制的，要其為AI的所有言行負責

實在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但放任AI

合成不實言論，並以「互動式電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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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為由允許相關人士毋需承擔任

何責任，恐怕也不是社會大眾能夠接受

的法律政策。 

但不管如何，在現行的法律規範

下，不實言論的受害人要以誹謗訴訟獲

得救濟，確實有許多懸而未決的法律問

題尚待釐清。 

肆、 使用AI言論者仍應負責 

不過，當AI生成不實言論後，如果

使用者引用這些不實言論，那麼本文作

者認為使用者本身仍有誹謗責任之適

用。畢竟，當使用者引用AI不實言論時，

其本身就在做成一種言論，使用者不論

是機構或個人都應該有注意的能力，AI

提供的資料不應成為免責的理由（至少

在AI還未建立起公信力時還不是），尤其

在AI開發公司已經公開強調AI提供的資

訊不一定正確的情況下，引用轉述AI言

論的機構或個人應更有警覺。 

對於引用AI言論是否構成誹謗或可

主張免責這一點，雖然目前還沒有相關

訴訟，但我們可以從其他涉及自動系統

的訴訟中得到一些指引。今年（2023）

在一場關於特斯拉自動輔助駕駛系統的

美國訴訟中，陪審團認定車禍事故歸因

於駕駛分心而非自動駕駛功能。該名駕

駛在2019年使用自動輔助駕駛系統時發

生車禍，但特斯拉的使用手冊已經提醒

車主不要在市區啟用自動輔助駕駛，且

車禍發生時駕駛的手並沒有放在方向盤

上13，因此陪審團判定特斯拉免負賠償責

任。換句話說，陪審團認定車主仍要掌

控好駕駛工作，而非將全部的駕駛工作

都交給自動輔助駕駛14。這場特斯拉自動

駕駛輔助系統的訴訟，或可提供我們某

程度的參照：使用AI所提供的資訊來製

造或生成言論，使用者仍應就該言論負

責任，而非將所有責任交給AI。 

伍、 產品責任？ 

如果誹謗的求償不成立，那麼不實

言論受害人是否可以主張AI有瑕疵，從

產品責任的角度來請求賠償？ 

如果主張「產品責任」，原告或許可

因為「無過失責任」的制度免去證明故

意或過失的負擔，因而增加勝訴的可能

性。不過，產品責任補償的傷害類型通

常是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損害，像

是名譽受損這一類人格權的損害，並不

直接屬於產品責任傳統上想要保護的範

圍。 

因應AI的應用，已經有政府機構意

識到修改現行產品責任制度的必要性，

像是歐洲議會在2022年9月已經公布修

改歐盟會員國民事訴訟規則的提案15，新

提案從降低資訊不對稱及建立因果關係

兩方面著手，試圖降低AI產品的產品責

任訴訟求償者的舉證負擔。在通過前述

提案的同一時間，歐洲議會也通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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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產品責任制度的提案，將AI系統以

及AI驅動的產品明確納入無過失責任的

產品責任制度涵蓋範圍16。然而，即使有

這些提案，不實言論的受害者除非生

命、身體、健康或財產同時受有損害，

否則恐怕目前仍無法藉由「產品責任」

制度直接取得賠償。 

陸、 我們需要新制度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如果AI做出不

實的言論而導致有人名譽受損，現行的

法律制度似乎無法完全妥善給予救濟。 

要降低AI不實言論對個人人格的傷

害，現階段我們需要大聲疾呼與提醒社

會大眾：AI的言論不完全可信，必須要

謹慎使用AI所提供的資訊。不過，發出

警示這種做法無法給予個案正義，畢竟

仍可能有人相信AI，抑或雖不相信、但

仍可能被其影響對個案人士的態度。再

者，質疑AI可性度的警示長久下來對社

會是一種傷害：AI所提供的真實資訊也

將因此不被社會輕信，這除了將導致AI

的功用大打折扣外，整體社會的交易成

本也將因此大為增加。面對AI，很顯然

地，我們需要新的法律制度。 

為 了 規 範 AI 的 使 用 與 發 展 ， 在

ChatGPT這一類聊天機器人的問世前，

歐盟其實已經在2021年提出人工智慧法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草案，這是

一套基於風險分類的總體管理架構，如

果AI服務被分類為高風險（像是自動駕

駛、由機器人協助手術的AI軟體、或為

了徵才目的而進行履歷篩選的軟體），則

企業必須遵守一系列的限制與要求，包

含應對AI系統維持適當的人力監督、保

存詳細完整的文件紀錄、確保高程度的

安全與準確性，並應持續受到AI理事會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ard）的監督17。

不過，ChatGPT的問世迫使歐盟重新改

寫人工智慧法的內容，因為這一類的AI

能用於多種不同的使用用途，不僅限於

特定目的18，增加了管理與監督AI的複

雜與難度。 

針對AI不實言論所產生的社會與法

律問題，一篇名為「具真實性的AI」19論

文即主張，對於AI系統的真實性標準應

該要比人類更高，這是因為人類社會中

能控制或抑制人類說謊或虛假行為的因

素並不直接適用於AI，例如人類會為了

名譽或社會地位而遵守乎社會規範，但

AI並不在乎名譽或社會地位。該文指

出，對AI適用較高真實性標準的成本比

在人類社會低，例如我們有辦法在AI系

統正式部署之前給予認證（但我們無法

在人被「部署」前予以認證），或者我們

能夠紀錄AI的所有言論以供未來裁決

（adjudicate）用。為了確保並規範AI的

真實性，該文提議了兩種解決方法：一

是 在 AI 系 統 部 署 啟 用 前 ， 由 認 證 者

（certifier）對AI進行測試，如果AI能通

過真實性的測試，發給認證（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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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則是在AI系統部署啟用後，記錄所

有AI言論與使用者對話，在有爭議時由

裁決者（adjudicator）來裁決AI是否違反

真實性。不管是認證或裁決，都需要有

一個第三方機構來承擔相關的工作，這

是一個全新的職責跟功能，可能由一個

全新的第三方機構負責，也可以是現有

的機構承擔新的功能跟角色。 

 

 

 

 

 

雖然「具真實性的AI」這篇文章並

未直接處理AI適用「誹謗」責任的問題，

但該文試圖更根本地提升AI言論的真實

性與可信度，不論該文提議的方法是否

獲得支持跟贊同，至少這為人類社會解

決AI帶來的制度挑戰提供了樂觀的開

始。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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